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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國際間區域經濟整合的數量不僅快速增

加 ， 各 種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及經濟合作協

定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已逐漸由雙邊走向區域

化，其中又以亞洲地區最為明顯，整合進展也

最快。2010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APEC」 )領袖會議中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

簡稱「TPP」)定位為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

之兩大路徑之一，故可見TPP之重要性。

TPP緣起於2005年6月，由新加坡、紐西蘭、汶

萊及智利等四國共同發表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 夥 伴 協 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簡

稱「TPSEP」)，由於成員僅4個相對較小的經

濟體(簡稱Pacific 4或P4)，在缺乏較大經濟規

模成員參與的情況下，TPSEP一開始並未受到

其他國家太多的關注。2008年9月，美國邀集

P4國家改以TPP為名另起談判，此時談判動能

增加，其後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

西哥、加拿大及日本也陸續響應並相繼參與談

判(請參見下圖)。此外，台灣與韓國亦於2013

年表達參加意願。

＋
新加坡、紐西蘭

汶萊、智利

2005(P4)

美國、澳洲、秘

魯、越南、馬來

西亞、墨西哥、

加拿大、日本

2008~2013(8國)

=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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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續)

TPP為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

係以強化亞太供應鏈及價值鏈體系為目標，期

望使區域內產業分工更為明確、成員間的產業

供應鏈關係亦將更趨緊密。其成員國2014年經

濟產出達28.6兆美元，約占全球GDP的36%，

高於歐盟之23%及北美自由貿易區26%之比

重，是亞太地區最大之區域經濟整合體，在全

球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依據我

國財政部關務署之統計，2014年我國與TPP成

員國貿易總額達2,047億美元，占我國總貿易額

5,887億美元之比重高達34.82%，對我國貿易

之影響力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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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March 2016

於國際貿易上，企業間除關注降低關稅障礙外，

有關「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也是國際商業間非常

注重的一項焦點。所謂「非關稅貿易障礙」包括

繁複的非必要文件、通關程序缺乏效率、自動化

程度不足、制度不透明且無法預測及欠缺國際協

調合作等，即屬於所謂的「貿易便捷化」議題之

範疇。

本文將介紹TPP第五章「海關管理與貿易便捷

化」，此章節之內容一般係被認為較類似WTO

「 貿 易 便 利 化 協 定 (Agreement on Trade

Facilitation)」的補充內容。而TPP第五章主要

乃針對此議題進行規範，期望透過相關規定確保

關務程序具「可預測性」、「一致性」及「透明

性」。

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o f E c o n o m i c C o - o p e r a t i o n a n 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OECD」）於2013

年針對「貿易便利化協定」所進行的研究評估顯

示，其預估貿易便捷化措施將可使已開發國家及

開發中國家之貿易成本分別降低約10%及13%～

15.5%。而當減少1%的貿易成本，全球經濟收

益將因此增加超過400億美元，故可預期TPP第

五章規範的內容，亦將為成員國帶來經濟利潤之

增 加 ， 其 深 遠 影 響 也 將 格 外 受 人 注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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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之海關管理與
貿易便捷化相關內容

March 2016

落實稅則分類、關稅估價及原產地之預先核定

TPP成員國應於其他會員國貨物進口至其領域

前，針對其領域內之進口商，或其他TPP成員國

之出口商或生產者就下列事項(註1)內容所提出之

書面申請核發「書面預先核定」：

– 稅則分類；

– 根據關稅估價協定就特定案件關稅估價標準之

應用；

– 根據TPP第3章「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程序」

認定貨物是否「原產」；

– 其他TPP成員國得裁定之事項。

此外，根據TPP規定，若申請預先核定之人已應

受請求TPP成員國要求，提交完整資訊及提出預

先核定之申請時，TPP成員國應於收到申請後

150天內儘速核發預先核定。所謂受請求TPP成

員國要求之資訊包括請求預先核定之貨物之樣

品。

若核定所根據之法律、事實或情況不變，TPP成

員國應提供其預先核定所載內容自核發之日或於

該核定書載明之另一特定日期起至少3年之效

力。若TPP成員國之法律規定預先核定在一段期

間後失效，在其據以核定之法律、事實或情況仍

註1：為臻明確，當TTP成員國未實施關於預先核定申請之措

施，該TTP成員國不需提供預先核定。

未改變之情況下，TPP成員國應努力提供讓申請

人在核定失效前迅速更新程序；然核發預先核定

後，若據以核定之法律、事實或情況有所變更、

或該核定係根據不正確或錯誤之資訊核發、或該

核定內容係錯誤的，TPP成員國得有權修改、撤

回該預先核定。

另外，在預先核定規定中，亦規定TPP成員國不

應追溯既往地修正或撤回核定致損害申請人，除

非該核定係依據申請人所提供之不正確或錯誤之

資訊核發。

請求建議或資訊回應

TPP成員國應依其領域內之進口商或其他TPP成

員國領域內之出口商或生產者所提出申請之相關

事實，儘速提供建議或資訊：

– 申請配額之要件，如關稅配額；

– 退稅、延付、或減稅、退稅或免除關稅等其他

形式之救濟；

– 貨物於「貨物修理或改造後復運」進口之資格

要求；

– 原產地標示，若其為該貨物進口之必要條件；

– 其他TPP成員國得裁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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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審與上訴

TPP成員國應確保對受其關務裁定處分之相對人

有下列權利：

– 向獨立於核發該裁定處分之人員或行政機關提

出行政復審；

– 裁定之司法審查。

TPP成員國應確保依據上述原則進行復審之權責

機關，將以書面告知相對TPP成員國其決定及作

成決定之理由。

通關自動化

此係規範TPP成員國應採行國際標準並提供電子

通關系統等，如：

– 致力使「貨物放行程序」屬國際標準；

– 提供自動化通關系統允許進、出口人在單一窗

口以電子方式完成標準化之進出口規定要求；

– 使用電子化或自動化風險分析及定標系統；

– 依據世界關務組織資料模型及相關建議指引，

對進出口資料採行共同之標準與資料項目，並

開發共同資料項目模組，促進政府間之電子訊

息交換，以分析貿易的流動；

– 適度考量世界關務組織標準、建議、模型、及

世界關務組織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所發展之方

法。

便捷的快遞貨物通關程序

規範TPP成員國應在維持適當之海關監管及篩選

需求之條件下，對快遞貨物採用快速通關之相關

規定與程序，以提升中小型企業等之進出口貿易

效率：

– 於貨物抵達前，提供快遞貨物放行所需提交及

處理之必備資訊；

– 允許包含在同一批快遞貨物之所有貨物相關資

訊以一次提交方式提交(如艙單)，並可能以電

子方式提出；

– 在可行範圍內，以最少的文件讓特定貨物放

行；

– 正常情況下，針對已抵達之快遞貨物，於提交

必要通關文件後6小時內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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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貨物之重量或價值，TPP成員國得要求正

式報關程序作為放行條件，包括證明文件、課

徵關稅等；

– 正常情況下，依TPP成員國法律，對一定價值

內的快遞貨物不課徵關稅。

預先報關、稅款擔保及加速貨物放行

為促進貿易便捷，TPP成員國應採行簡化之通關

程序，以有效率放行貨物。然不應要求TPP成員

國在未符合放行之要件前放行貨物。

– 提供貨物放行期間不得長於TPP成員國關稅法

所規定者，並在可行範圍內以貨物抵達48小

時內放行；

– 提供貨物抵達前之電子傳輸及關務資訊處理，

以加速貨物抵達後海關監控下之貨物放行；

– 允許貨物抵達時即放行，不需暫時轉至倉庫或

其他場所存放；

– 當TPP成員國海關在進口貨物抵達前或當下無

法核定關稅、內地稅或規費，若該貨物在其他

方面符合放行條件且進口商已應TPP成員國要

求提供擔保或保留異議(註2)下付款，則於關稅、

內地稅或規費最終確定前，允許進口人獲得貨

物之放行。

允許TPP成員國提供「擔保條件之貨物放行」，

然應採行之程序包含以下幾點：

– 確保擔保金額不超過進口貨物應付稅費之金

額；

– 確保海關收到進口貨物應付之稅費後，其提供

之擔保應儘速解除；

– 允許進口商使用非現金金融工具提供擔保。

註2：「保留異議的付款」係指關稅、內地稅及規費金額尚有爭

議，並有相關程序可解決爭議。

法規資訊公開透明

TPP成員國應公布(包含上網公布)其關務法規及

一般行政程序與指引，並在可行範圍內提供英文

版本。

TPP成員國應設置關務事務查詢點及法規生效適

用前提供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之機會，以達到

「透明性」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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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對國際貿易之影響

March 2016

根據OECD於2013年發布之「貿易便捷化指標－

對 貿 易 成 本 之 影 響 (Trade Facilitation

Indicators - The Impact on Trade Costs)」報

告(註3)結果指出，貿易便捷化可有效降低貿易成

本，其不但加惠進口商，更有促進出口、鼓勵廠

商或業者參與進入全球價值鏈等功能。該報告研

究結果亦顯示，資訊可得性、文件手續、自動化

手續、程序手續、管理及公正性等5 點，對於貿

易流量及貿易成本的影響最為顯著。且若單獨針

對製造業進行評估，企業部門參與性、預先審

核、上訴程序等3者，則是重要性相對較高的貿

易便捷化措施。

自TPP第五章之內容規範我們可發現，章節中有

關貿易便捷措施之規定如「預先核定」、「資訊

回應」、「復審與上訴」、「法規資訊公開透

明」等，皆可使TPP成員國間在進行進、出口貿

易時，可以預先瞭解相關進出口貨物之海關稅則

分類、關稅估價及原產地等之核定結果，也可自

行查詢明確的相關法規、救濟制度等，將使得

TPP成員國間之交易相對地可被預測且對交易安

全性之信心也將增加。

註3：該報告為迄今仍相當具有公信力的貿易便捷化具體效益評

估文獻。

此外，TPP成員國間在進行國際貿易時，享有

「快遞貨物通關程序」、「加速貨物放行」、

「通關自動化」等制度帶來的好處，使該類交易

因前述多項措施而降低貿易成本，例如：自動化

可降低交易成本、通關期間縮短亦可減短交易期

間及縮短資金之回收，甚至降低貨物於交易前即

腐壞或變質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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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March 2016

由上述內容觀察，TPP未來生效後，不僅減少關

稅貿易障礙，亦將降低「非關稅貿易障礙」，故

將對TPP成員國間之國際貿易造成重大影響。我

國目前雖尚未成為TPP會員國，然我國為貿易導

向國家，且TPP成員國多為我國重要貿易夥伴，

故其影響仍尤為重要。

建議企業應先瞭解「貿易便捷化」之影響，如貿

易成本及營運風險將可預期地高於屬於TPP會員

國的同業，企業本身的利潤也將萎縮，台商在面

對國際化整合的潮流時，最終仍無法避免國外布

局。因此，除了掌握趨勢、培訓人才、研發技術

及產品創新，以維持企業競爭力外，更應積極思

維國際化與資源、技術整合，進而運用各國履行

便捷化措施的機會，為我國進出口貿易開創商

機。

而如何整合國際供應鏈、協助各種中間產品

(intermediate goods)及最終製成品能毫無障礙

的流通，亦已成為21世紀國際貿易發展的重點。

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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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間產品交易活動約占全球商務活動的

60%左右，其中有30%是在集團關係企業間進

行。換言之，為保持產品的市場競爭力，企業需

確保價值鏈上的每個環節都能提供快速且高效率

的生產服務，以盡可能地降低物流障礙對於貿易

價值的影響。

此外，基於不同的產業或企業特色、專長及資源

不同，建議應早期透過集團「價值鏈分析」

VCM規劃之重組安排，審慎進行TPP之生效對於

企業全球佈局之長遠效益與風險的評估，思維如

何利用「供應鏈及價值鏈的深化或整合」進行產

業的升級及轉型，俾及早進行市場區隔、競爭策

略改變、產業升級及調整，打進國外供應鏈，同

時降低企業經營的風險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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